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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认购信托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一、基本概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孙公司宁波汇浩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汇浩投资”）及关联自然人叶林芳作为一般委托人，

分别出资人民币 5 亿元和 3 亿元，认购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陕国投”）设立的“陕国投•正灏 7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并按认购份额对优先受益人

的信托本金及预期信托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鉴于叶林芳与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叶林富系兄妹关系，叶林

芳为公司关联人，本次共同认购信托计划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

易认购方均全部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各自出资份额比例享有权利并承

担义务，根据《上海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二节 10.2.7 条

的规定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认购信托计划暨关联交易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7-054号。 

 

二、进展情况 

（一）经委托人、受托人协商一致，信托计划以 2019 年 9 月 4



日为信托利益核算日向优先委托人提前足额分配了全部优先信托利

益，一般委托人的信托利益尚未分配。 

（二）一般委托人分别与陕国投签署了《陕国投.正灏 7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就提前足额向优先委托人分配了全部优先信托利益后的相关

事宜进行了约定。《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因为优先受益人已提前足额分配了全部优先信托利益，信托

计划已不存在优先、劣后之分，因此，自《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

信托计划“一般委托人”变更为“委托人”，“一般受益人”变更为“受

益人”。 

2、原《信托合同》释义“本信托计划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人

为一般委托人”，《补充协议》明确了“本信托计划无追加增强信托资

金义务人”。 

3、《补充协议》明确信托计划可根据委托人要求多次开放分配，

并不再向优先受益人分配。 

4、原信托计划为保护优先受益人的信托利益设置预警线、止损

线，自《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本信托计划不设置预警值、止损值。 

5、除《补充协议》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委托人与受托人

签署的原《信托合同》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补充协议》是《信

托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信托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但《补充协议》和《信托合同》规定不一致的，优先适用《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所用词语的含义与该词语在《信托合同》中的含义相同。 

 

三、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虽然本信托计划已经提前足额分配了优先级全部利益，公司不再



需要就优先受益人的本金及预期信托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但是信

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运作存在盈利的可能，也存在损失的风险。 

信托计划在运作过程中将受到国家政策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的

周期、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通货膨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存在

影响信托计划收益，甚至造成信托计划财产损失的市场风险；受托人

在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其他风险，如操作风

险、投资管理风险、信托计划交易系统风险、合规性风险、发生不可

抗力事件的风险等。 

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信托计划的经营管理状况

及投资的实施过程，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

金的安全。 

 

四、备查文件 

（一）优先级利益分配划帐凭证 

（二）《陕国投.正灏 7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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